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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关于开展新增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工作检查的通知 

教指委发（2017）01 号 

 

各有关培养院校: 

为全面了解 2016年新增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通过动态调整)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

工作情况，加强对培养院校工作的指导，保证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据全

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7年工作计划,定于 2017年 5 月中下旬开展 2016

年新增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培养工作情况检查。 

一、接受检查的院校为：湖南农业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江西农业大学、

四川理工学院、江汉大学、成都学院等 7所院校。 

二、检查内容与安排：见附件一、二。 

三、检查由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组成专家组负责实施。 

四、请各培养院校认真对待，安排好此次检查活动，根据检查提纲提前进行自查，形成

报告。报告应实事求是，真实全面反映本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难等。 

五、检查活动经费（交通、食宿费用）由接受检查的院校分担。专家劳务由教育指导委

员会秘书处负责。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代章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 

                                2017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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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工作汇报提纲 

 

    一、政策：省（市）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及院校对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有关

政策（学科建设、教学设施、队伍建设、教师待遇、经费使用等方面)； 

    二、组织：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领导机构、办事机构的组成及职能划

分； 

    三、制度：有关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规章制度(教学管理制度,任课教

师资格制度,导师遴选制度,师资培训制度,论文开题与评审制度,考试制度,工作

量、津贴、考核办法，奖励机制等)； 

四、招生：总招生人数，各专业领域和专业方向招生人数，生源情况分析； 

五、方案：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执行情况； 

    六、队伍：教育硕士研究生授课教师与指导教师的构成（教师来源、职称结

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科研情况、资源整合情况、师生比等）； 

七、教学： 

1、教育硕士研究生专业任课教师的备课形式； 

2、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的教案（抽查教师教案）；  

3课程设置、课时安排与案例教学； 

4、选用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情况； 

5、教学组织方式与学生的学习方式； 

6、考核与教学评价； 

八、实践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情况，实践教学的相关规定，实践教学的组

织与评价 

九、效果：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特色； 

十、今后工作思路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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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检查工作参考议程安排 

方案一（上午开始） 

上午： 

    1、8：30—09：00：学校主报告 

    2、9：00—09：20：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主要培养院系补充报告 

    3、9：20—09：30：休会 

4、9：30—10：15：专家提问 

5、10：15—11：30：专家抽查文件、听课 

下午： 

6、14：30—15：30：座谈【专家组成员分别与学生（如果学生还没有报到，

此内容可以不安排）、任课教师和导师代表座谈。学生代表应不少于 10人，任课

及导师教师代表应各不少于 5人】 

7、15：30—16：30：专家组会议 

8、16：30—18：00：专家组与培养院校交流，并反馈检查意见。 

方案二（下午开始） 

下午： 

    1、14：30—15：00：学校主报告 

    2、15：00—15：20：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主要培养院系补充报告 

    3、15：20—15：30：休会 

4、15：30—16：15：专家提问 

5、16：15—17：30：专家抽查文件、听课 

上午： 

6、08：30—09：30：座谈【专家组成员分别与学生（如果学生还没有报到，

此内容可以不安排）、任课教师和导师代表座谈。学生代表应不少于 10人，任课

及导师教师代表应各不少于 5人】 

7、09：30—10：30：专家组会议 

8、10：30—12：00：专家组与培养院校交流，并反馈检查意见。 


